
@
無
障
礙
生
活
環
境
執
行
情
形

無
障
礙
環
境
的
理
念
，
就
整
體
實
質
環
境
王

-
7

是
讓
社
會
上
殘
障
者
(

包
括
其
他
行
動
障
礙
者
，
如
老
年
人
、
孕
婦
、
短
暫
疾
病
所
困
者
、
意
外
傷

害
者
等
)
，
都
能
與
一
般
人
一
樣
，
安
全
而
方
便
使
用
各
種
環
境
。
為
建
立

無
障
礙
生
活
環
境
，
自
七
十
三
年
度
起
，
內
政
部
即
編
列
預
算
補
助
地
方
政

府
改
善
公
共
設
施
、
建
築
物
及
活
動
場
所
，
以
使
殘
障
者
可
以
行
動
方
便
地

參
加
各
項
社
會
活
動
。
另
外
內
政
部
並
依
據
七
十
九
年
元
月
二
十
四
日
新
修

正
公
布
之
殘
障
福
利
法
之
規
定
，
自
七
十
九
年
度
起
大
幅
增
編
預
算
，
積
極

推
動
各
項
措
施
並
獎
助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全
面
規
劃
改
善
殘
障
者
設
施
，
使

能
夠
真
正
建
立
一
個
全
面
性
的
無
障
礙
生
活
環
境
。
自
七
十
九
年
度
起
至
八

十
四
年
度
內
政
部
總
計
補
助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改
善
殘
障
者
設
施
，
建
立
無
障

礙
生
活
環
境
經
費
約
陸
億
參
仟
陸
佰
伍
拾
多
萬
元
，
(
尚
未
包
括
各
單
位
自

行
編
列
之
經
費
)
。
惟
至
目
前
並
未
真
正
全
面
完
成
建
立
無
障
礙
生
活
環
境

之
目
標
，
根
據
調
查
結
果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殘
障
者
設
施
之
改
善
情
形
，
總
計

列
管
之
公
共
建
築
物
數
量
為
四

O
二
三
，
其
中
完
全
改
善
者
為
二
六

0
，
部

份
改
善
者
為
二
三
九
八
，
完
全
未
改
善
者
為
三
王
八
五
。

為
因
應
殘
障
福
利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的
規
定
以
及
不
辜
負
殘
障
同
胞
的
期

許
並
進
而
達
成
全
民
的
願
望
，
內
政
部
一
向
以
積
極
負
責
的
態
度
來
推
動
建

築
物
、
公
共
設
施
、
活
動
場
所
等
規
範
及
參
考
手
冊
之
編
列
，
並
從
補
助
改

善
實
施
計
劃
的
訂
定
、
預
算
經
費
的
擴
編
，
邀
請
殘
障
團
體
、
代
表
親
身
檢

測
各
縣
、
市
已
改
善
或
未
改
善
之
場
所
等
系
列
的
措
施
，
實
施
五
年
來
績
效

顯
然
不
彰
。
因
此
內
政
部
特
於
八
十
三
年
元
月
六
日
至
十
六
日
組
成
加
強
推

動
無
障
礙
環
境
專
案
小
組
再
度
分
六
區
訪
視
全
國
，
暸
解
地
方
政
府
執
行
情

形
及
困
難
所
在
後
，
於
八
十
四
年
元
月
十
八
日
針
對
如
何
執
行
撤
銷
使
用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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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召
集
學
者
專
家
、
營
建
署
、
直
轄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社
政
、
工
務
、
建
管
單

位
研
商
，
經
過
與
會
代
表
熱
烈
討
論
之
後
所
獲
致
之
結
論
為

.. 

一
、
新
建
的
公
共
設
施
、
建
築
物
、
活
動
場
所
應
依
照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審
驗

合
於
殘
障
者
行
動
及
使
用
之
設
備
設
施
，
否
則
不
得
核
發
建
照
。

二
、
舊
有
的
公
共
設
施
及
設
備
應
全
面
改
善
，
如
完
全
未
改
善
，
其
有
疏
於

職
責
者
建
請
議
處
各
建
築
物
主
管
單
位
之
主
管
及
相
關
人
員
，
並
限
期

改
善
，
仍
未
改
善
者
，
再
予
以
撤
銷
使
用
執
照
。

三
、
請
各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本
諸
職
權
儘
速
成
立
推
動
小
組
加
強
規
劃
改
善

四
、
舊
有
的
建
物
無
法
改
善
或
用
途
特
殊
者
，
邀
請
殘
障
團
體
代
表
，
共
同

研
商
妥
善
個
案
處
理
之
方
式
。

五
、
建
築
物
於
實
施
建
築
管
理
後
，
建
造
者
依
法
課
以
申
領
使
用
執
照
之
義

務
，
其
有
殘
障
福
利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第
三
項
但
書
之
情
事
者
，
始
得
撤

銷
使
用
執
照
，
如
涉
有
適
法
問
題
將
請
法
規
單
位
釋
疑
。

另
殘
障
福
利
團
體
代
表
於
本
(
八
十
四
)
年
元
月
二
十
三
日
上
午
到
本
部
請

願
，
經
研
商
獲
致
共
識
，
其
結
論
如
左

.. 

一
、
建
請
各
級
單
位
於
三
個
月
內
議
處
對
殘
障
者
設
施
完
全
未
改
善
之
失
職

人
員
。

二
、
對
沒
有
達
到
無
障
礙
生
活
環
境
標
準
之
建
築
物
，
要
求
各
級
政
府
於
八

十
四
年
度
勻
支
相
關
經
費
改
善
，
若
經
費
確
有
不
足
，
也
必
需
於
八
十

五
年
度
編
列
預
算
，
完
成
各
項
設
備
設
施
改
善
。

三
、
今
後
每
二
個
月
一
次
與
殘
障
團
體
代
表
面
對
面
溝
通
，
針
對
無
障
礙
環

境
之
推
動
情
形
交
換
意
見
，
共
同
謀
求
改
善
的
方
法
。

四
、
儘
速
公
布
各
項
殘
障
者
設
施
設
備
之
規
範
。

五
、
將
已
完
成
改
善
及
尚
未
改
善
之
公
共
建
築
物
公
告
週
知
。

六
、
本
部
將
逐
步
推
動
修
正
相
關
法
規
，
以
落
實
執
行
。

七
、
內
政
部
將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督
導
地
方
政
府
落
實
執
行
，
各
省
市
及
縣
市

政
府
亦
應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規
畫
改
善
。

為
達
全
面
性
之
無
障
礙
生
活
環
境
，
不
僅
讓
殘
障
朋
友
可
以
來
去
自
如

參
與
社
會
的
正
常
運
作
之
外
，
更
應
該
可
以
讓
老
弱
婦
孺
免
於
因
障
礙
的
環

境
意
外
傷
害
之
恐
懼
，
因
此
內
政
部
將
更
積
極
督
促
各
級
政
府
強
化
改
善
機

能
，
也
期
盼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本
諸
職
權
加
強
改
善
。

@
訂
定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補
助
標
準
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自
八
十
四
年
元
月
起
擴
大
發
放
至
最
低
生

活
費
標
準
二
﹒
五
倍
以
下
。
凡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，
其
家
庭
總
收
入
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低
於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一

七
五
0
0
元
，
台
北
市
為
九
四
三
五
元
)
，
每
月
可
領
取
六
千
元

.• 

低
於
二

﹒
五
倍
者
(
台
灣
省
、
高
雄
市
為
二
一
五

0
0
元
，
台
北
市
為
一
五
七
二
五

元
)
，
可
領
取
三
千
元

.• 

符
合
條
件
者
，
即
日
起
向
戶
籍
所
在
地
鄉
(
鎮
市

﹒
五
倍
者
(
台
灣
省
、
高
雄
市
為

區
)
公
所
申
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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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黃
昆
輝
部
長
走
訪
高
雄
市
仁
愛
之
家
、
育
幼
院

「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」
、
「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」
'
社
政
界
大
家

長
內
政
部
黃
昆
輝
部
長
於
農
曆
春
節
前
夕
，
特
別
南
下
高
雄
，
歲
末
送
暖
，

溫
暖
7

老
年
人
寂
寞
的
心
思
，
激
勵
了
無
依
院
童
奮
發
向
上
的
精
神
。

黃
部
長
昆
輝
偕
同
夫
人
於
八
十
四
年
一
月
二
十

一
日
由
社
會
司
王
代
司

長
國
聯
陪
同
走
訪
高
雄
市
仁
愛
之
家
。
除
當
場
致
贈
春
節
慰
問
金
二
十
萬
元

外
，
並
允
諾
一
定
在
老
人
福
利
方
面
全
力
支
援
經
費
。

黃
部
長
在
致
詞
時
表
示

:

仁
愛
之
家
的
環
境
優
美
，

是
一
處
很
好
的
安

θ
黃
部
長
與
仁
愛
之
家
家
民

互
祝
萬
事
如
意

養
場
所
，
各
位
前
輩
過
去
都
曾
為

我
們
的
國
家
打
拼
、
立
下
不
少
汗

馬
功
勞

，
令

人
由
衷
欽
敬
。
隨
著

社
會
與
經
濟
結
構
的
快
速
發
展
，

以
及
民
眾
對
社
會
福
利
的
殷
切
需

求
，
老
人
安
養
工
作
愈
形
重
要
，

也
更
具
挑
戰
性
，
今
後
中
央
對
老

人
福
利
一
定
會
更
加
重
視
並
全
力

支
援
。黃

部
長
致
詞
後
並
與
全
體
家

民
共
進
午
餐
，
席
問
，
黃
部
長
並

上
台
獻
唱
一
首

「
月
夜
曲

」

'
黃

θ
黃
部
長
蒞
臨
育
幼
院
慰
勉
院
章
，
並
品
玖
贈
加
菜
企

部
長
的
歌
聲
涼
亮
悅
耳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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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
得
全
場
熱
烈
的
掌
聲
。

下
午
二
時
二
十
分
黃

部
長
等
一
行
人
又
風
塵
僕

僕
蒞
臨
高
雄
市
立
育
幼
院

慰
問
，
高
雄
市
林
中
森
副

市
長
、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
處
唐
啟
明
處
長
、
及
該
院

院
童
都
在
門
口
列
隊
獻
花

歡
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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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部
長
首
先
觀
賞
該

院
小
朋
友
表
演
熱
情
的
舞

蹈
，
再
聽
取
院
長
的
簡
報
。

接
著
黃
部
長
致
詞
說
:
剛
才
看
到
小
朋
友
的
表
演
非
常
精
彩
，
不
愧
是

高
雄
市
的
冠
軍
。
國
家
的
希
望
是
什
麼
?
國
家
的
希
望
就
是
你
們
這
群
小
朋

友
。
所
以
大
家
要
聽
老
師
的
話
，
把
老
師
當
成
自
己
的
父
母
兄
姐
，
敬
愛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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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步
。

們
.• 

同
時
要
肯
定
自
己
，
每
天
和
昨
天
的
自
己
比
賽
，
功
課
、
做
人
都
要
求

黃
部
長
致
詞
後
隨
即
贈
送
三
十
萬
元
加
菜
金
，
並
四
處
巡
視
院
舍
，
直

到
下
午
三
時
十
分
才
離
去
。

(
本
文
由
高
雄
市
曾
憲
翊
先
生
採
訪
撰
稿
並
攝
影
)




